附件二
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
學生暨家長同意書
    本人            為                   (學校及科系)學生，為增進個人專業能力與實務經驗，茲申請自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擔任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志工。服務期間本人願配合督導及遵守各項服務規章及生活作息管理，服從園區管理人員之教導，並隨時注意交通安全。若因不遵守園區規定而發生意外，願自行負責。另外，本人家長也暸解參與志工之相關規範，家長及本人皆會留意交通安全，以避免意外事故之發生。
此致

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
	學生姓名
	:
	(簽章)

	
	
	

	家長姓名
	:
	(簽章)

	
	
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

